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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概說

1、作者

• 無著菩薩(310~ 390 CE)

• 出生北印，說一切有部或化地部出家

• 著作：

–大乘阿毘達磨集論

–顯揚聖教論

–攝大乘論

–瑜伽師地論(攝釋分以後)

–金剛般若經論

–順中論



2、釋題

• 攝

 以總攝別：舉十義把大乘經中個別法門總攝起來

 以略攝廣：以十種殊勝廣攝一切大乘法

• 大乘

 含容大：含一切世間和出世間善法(中觀所重)

 殊勝大：勝於聲聞法，不共法(唯識所重)

境行果等十種殊勝

• 論：對經的分別、抉擇、詮釋

 宗經論：宗於經意

 釋經論：遂文解釋



3、釋論和譯本
• 釋論

o世親菩薩釋(漢傳有三譯)

o無性菩薩釋

• 譯本

o無梵文原典(現有依漢譯的復原版)

o有藏版

o漢譯

 北魏佛陀扇多(539CE)譯出

 陳真諦譯(548CE)

 唐玄奘譯《攝大乘論本》

 玄奘譯本是近現代研究攝大乘論的主要版本



4、重要性

• 無著為法相唯識學的中心人物

彌勒唯識由無著宏傳出去

世親弘傳無著思想

• 無著唯識學以《攝大乘論》為主

整合前說對唯識學作了完備的說明

無漏種子新熏說

心王、心所有不同体系

無相唯識

一意識論者



二、大要

(一) 依十種殊勝統攝、說明大乘的一切
1、所知依殊勝(殊勝語)：阿賴耶識

2、所知相殊勝：三性

3、入所知相殊勝：唯識現觀的悟入

4、彼入因果殊勝：六度的說明

5、彼因果修差別殊勝：十地

6、即於如是修差別中增上戒殊勝

7、即於此中增上心殊勝

8、即於此中增上慧殊勝

9、彼果斷殊勝：能斷—無住涅槃

10、彼果智殊勝：能知---佛身



所知依

所知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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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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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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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、殊勝．殊勝語

• 殊勝：所顯示的「法」殊勝

 差別義：大乘有不同於小乘之法

 超勝義：大乘法超勝小乘法

• 殊勝語：能顯的「教」殊勝

• 目的：

1. 是大乘

2. 是佛說



(三) 十種殊勝

1、阿賴耶識說名所知依體

• 本論對於三性有兩種的見解：

–遍計執與依他起是雜染，圓成實是

清淨。

–二遍計執是雜染，圓成實是清淨，

依他起則通於雜染清淨二分。



• 依第一義說：賴耶唯是虛妄不實，雜染不

淨的。

• 依第二義說：賴耶不但是虛妄，而且也是

真實的；不但是雜染，而且也是清淨的

無著的思想，偏重在第一種，因他在說明

賴耶緣起時，是側重雜染因果這一方面



2、所知相體：三種自性

• 依他起自性：

–是仗因托緣而生起的；可染可淨而不是
一成不變的一切法。

• 遍計所執自性：

–分別性或妄想分別性，即妄分別的意思。

–不是指妄分別心，是指亂識所取的一切
法。它毫無實體，不過是分別心所顯現
的意境。

• 圓成實性：

–二空所顯的諸法真實性



3、唯識性說名入所知相體

• 由修唯識觀而悟入唯識性，就是悟入所知
的實性。

• 修唯識觀有兩個階段：

1. 以唯識觀，觀一切法皆不可得，虛妄分
別識為一切法的自性，這是第一階段所
觀的唯識觀，也叫方便唯識觀。

2. 進一步的觀察，不但境不可得，就是這
虛妄分別識也不可得，如是心境俱泯，
悟入平等法性，或法性心，或圓成實性。



4、六波羅蜜多說名彼入因果體

• 彼入就是入彼(唯識性)。要悟入彼唯識實
性，必須修習六波羅蜜多。

• 還沒入初地前，未悟唯識性時，所修施等，
是世間波羅蜜多。但修此六波羅蜜多，能
入唯識性，所以名為因。

• 證入唯識性以後，修習施等，都成為清淨
無漏的，是出世六波羅蜜多，所以名為入
的果。



5、菩薩十地說名彼因果修差別體

• 入地以後的菩薩，於十地中，仍是修習六波羅蜜
多，初地這樣修，十地還是這樣修，不過在地地
修習增上這一點上，說有十地的差別罷了。

• 十地配合十波羅蜜修習

–方便善巧：集前所修功德迴向一切眾生

–願：願與同行同志的有情一起實現清淨佛土。

–力：思擇和修習二力，能令所修的六種波羅蜜
多無間斷的念念現行。

–智：以所得的妙智，觀察有情的根性，以六波
羅蜜多去成熟有情，

• 若論波羅蜜多修習圓滿，要到佛果。



6、菩薩律儀說名此中增上戒體

–菩薩律儀：攝律儀、攝善法、饒益有情

7、首楞伽摩虛空藏等諸三摩地說名此中增上
心體

–「心一境性為」定的共同定義
–各種定以不同觀成差別

–大乘經中所說的各種觀成就不同大乘定

–有些定指諸佛菩薩的果德、神通境界



8、無分別智說名此中增上慧體

• 即諸菩薩所修的慧學

• 無分別智：含有加行、根本、後得三者。

• 因為菩薩遠離一切自性分別，故所有的智，
皆稱無分別智。

• 修此三學的時候，或漸次的修上去，或展
轉增上的修上去，所以叫增上，增上就是
「依」。

• 無分別智的詳細抉擇，是其他論典所沒有
的，可說是本論的特色所在。



9、無住涅槃說名彼果斷體

• 彼果：修彼三增上學所得的果。

• 彼果斷：彼果就是斷，所以叫彼果斷。佛所得
的果，有智、斷二果。

• 無住涅槃：不住生死涅槃二邊。於無住大涅槃
中現起一切法，而一切都趣向於寂滅。

• 唯識的解釋：轉依離雜染所顯的真實性，即斷
煩惱、所知二障所顯的法性—真如(不生不滅) 

佛果
彼果斷：無住涅槃

彼果智：三種佛身



10、三種佛身說名彼果智體

• 彼果智：彼果就是智，名彼果智。從斷障的寂滅
邊說，是無住大般涅槃；從顯現的智慧邊說，就
是圓滿的無分別智—三種佛身。

• 自性身：第八識轉成的大圓鏡智，第七識轉成的
平等性智，是「自性身」，它的本體是常住的。

• 受用身：第六識轉成的妙觀察智，是「受用身」

• 變化身：前五識轉成的成所作智，是「變化身」，
這二身可說是無常的。

• 三身的關系：自性身即以清淨阿賴耶識離障為自
性。由自性身而現起的一切中，受用身為地上菩
薩現身說法，受用一切法樂；變化身為聲聞現身
說法。



三、所知依：阿賴耶

所知依及所知相圖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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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名稱：

1、阿賴耶

(1) 攝藏(初期唯識學所重)

• 一切種子識：攝藏一諸法的種子

• 種子能現行成為一切法，為一切法的因。

• 一切現行法又熏成種子而攝藏於賴耶中，故為
諸法之果。

(2) 執藏

• 第七染污意執著此識為自我，所以名為阿賴耶
識。(執阿賴耶為我的三種看法)



2、阿陀那

1)阿陀那：執持、持受
2)執受色根：
– 生理機構的五根，在一期壽命中繼續
存在著，並且能引起覺受，都是阿陀
那識在執持

3)執持自體義：前一生命與後一生命的連
接，這生命相續的主體，是阿陀那識，
因此，它又名相續識。



3、心、(意、識)

• 心

–心：積聚之意，種子的集起稱為心

–依阿賴耶種子，有意及識轉起

• 意

–無間滅意：如俱舍論所說

–染污意：從無始時來一直與四煩惱恒共相應，
因為恒時被這煩惱所染污，所以就叫做染污意。

• 識

– 識：以了別境界為其自体

– 引生：由無間滅意所引生

– 思量：由染污意所染污故成為雜染



(二)、阿賴耶三相

1、安立自相

• 種現熏生：

–阿賴耶識，一方面受一切雜染法熏習（就是現
熏種）

–一方面為這些雜染法的生因（就是種生現）。

–在二者相互密切連鎖的關係上，看出它的
自體。

阿賴
耶

一切
法



• 攝持(種子)相應：
–攝：在熏習的時候，阿賴耶能與轉識俱生
俱滅，接受現行的熏習，在本識瀑流中，混
然一味，這叫做「攝」。

–持：賴耶受熏以後，又能任持這些種子而不
消失，這叫做「持」。

–相應：它與轉識共轉的時候，具備這攝與
持的條件，所以叫「相應」。



2、安立因相
• 阿賴耶為一切雜染品法的因。

• 阿賴耶識在任何時候，都是雜染諸法的現前能生
因，這叫做因相。

• 這能生為因的功能性，在賴耶瀑流裡，不易分別，
要在生起諸法的作用上顯出。

3、安立果相
• 果相與因相相反，唯從「受熏」方面安立。

• 依彼能熏習的雜染品法，從無始時來所熏成的
「熏習」(種子)，在阿賴耶識的後後相續而生中，
引起本識內在的潛移密化。



本識與種子之同異

• 種子為阿賴耶識中，能生諸法的功能性。

• 一切種子識，指種子是以識為體性。

• 並非有一種子攢進阿賴耶去，在種子潛在
與本識渾然一味的階段（自相），根本不
能宣說它的差別。

• 不過從剎那剎那生滅中，一一功能的生起，
消失，及其因果不同的作用上，推論建立
種子的差別性而已。

• 不是種子和種子差別，是種子現行時的功
能不同說。



(三) 唯識緣起論：佛教兩種緣起
1、阿賴耶別分自性緣起

• 唯識的緣起論，又稱為阿賴耶自性緣起

• 為什麼會有一切事物這樣的現象？要知其
所以然，必須探研它的原因，從它的原因
上，就可以「分別」它差別現象的所以
然。

• 「自性」就是一一法不同的自體。

• 阿賴耶識為諸法的因緣性，依止阿賴耶中
各各不同的諸法因性(種子)的存在，所以有
種種諸法生起。



2、分別愛非愛緣起：十二緣起

• 「自體」，就是名色所構成的生命體。這名色的
自體，在「善趣惡趣」之中，可以分為可「愛」
的和「非愛」的。

• 可愛的就是由善業所感得的善趣自體；不可愛
的，就是由惡業所感得的惡趣自體。

• 分別說明這種種差別自體的原因，就是「十二支
緣起」，所以十二緣起名「分別愛非愛緣起」。

• 因十二有支緣起的業感差別，所以有三界五趣四
生的種種差別自體不同，又稱為「業感緣起」。

這二種緣起，在唯識學上，都是建立在賴耶識中
的。



四、所知相：安立三性成唯識

所知依及所知相圖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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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

(一) 概說

(二) 依他起相

(三) 遍計所執相

(四) 圓成實相



(一) 概說

• 所知依是認識的資料來源(一切法所依)

• 所知相是指認識的過程(理論、對象)

–三性：認識的過程(由染轉淨的過程)

•依他起性：資料來源

•遍計所執性：錯誤的認識

•圓成實性：正確的認識

–唯識：一切認識都是唯識所現

•安立三相成唯識



(二)依他起相

阿賴耶識為種子，虛妄分別所攝諸識。

本論用三義來說明：

• 依他起相的因緣是阿賴耶識的種子。

• 它的自性，是虛妄分別所攝，就是說它以
亂識為自體。

• 它的別相，是由賴耶功能所現起以妄識為
自性的「諸識」。



1、諸識：十一種識(一切唯識)

（１）身識：五色根。

（２）身者識：染污末那。(這裡的「身者」
是根身的所依體。阿陀那識執受根身，為
根身的所依。從執持上說末那亦名阿陀那
識。)

（３）受者識：無間滅意，是六識生起所依
的無間滅意根。

（４）彼所受識：所取的六塵。

（５）彼能受識：能取的六識。

（６）世識：是相續不斷的時間。



（７）數識：是一二三四等數目。

（８）處識：是有情的住處。

（９）言說識：是依見聞覺知而起的語言。

（10）自他差別識：是有情間自他各各的差
別。

（11）善趣惡趣死生識：是在善惡趣中的死
生流轉。

宇宙間種種差別的相狀，把它歸納成十一
種，這十一種都是以識為自性而明了顯現
的，所以一切都叫識。



2、阿賴耶識為種子：三種熏習

• 這十一識，都是從賴耶中的熏習所生。

• 這又可以分為三類：

(1)名言熏習：身身者……言說識等九識，由
名言熏習種子而現起。

1) 顯境名言：能知的心心所法，在心識
上能覺種種的能解行相（表象及概念
等）。

2) 表義名言：在覺了境以後，以種種言
語把它說出來，叫表義名言。



• 顯境表義二種名言，發生相互密切的關係，因

言語傳達而引生思想，因思想而吐為言語。

• 離了兩種名言，我們就不能有所知，也不能

使人有所知，我們能知所知的一切，不過是名

言假立。

• 我們了境的時候，由名言而熏成的功能，在將

來有能分別、所分別種種的名言現起，這能生

性，就是名言熏習。

• 一切如幻行相，皆是名言，這在唯識學的成立

上，有極端重要的地位。



(2 )我見熏習

• 自他差別識由我見熏習種子而現起。

• 染污末那執賴耶為自內我，熏成了我見熏
習。

• 因我見熏習的關係，眾生有各各的差別，
以自為我，以彼為他。

• 眾生界的彼此獨立的人格（拿人來講），
就是建立在這我見熏習上。



(3) 有支熏習

• 善趣惡趣死生識由有支熏習種子為因而現
起。

• 上天堂入地獄，流轉諸趣而受苦樂異熟的
差別，是有支熏習的力量。

• 因為造了福非福不動業而熏成的種子，為
三有的差別因，所以叫有支。

一切法不出十一識，一切種不出三種熏習，
這就是解釋「阿賴耶識為種子」。



身識：五色根

身者識：染污末那

受者識：無間滅意

彼所受識：六塵

彼能受識：六識

世識：時間

數識：數目

處識：住處

言說識：語言 ------------

自他差別識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善趣惡趣死生識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顯境名言

表義名言

名言熏習

我見熏習

有支熏習



3、虛妄分別所攝

• 從賴耶種子生起的諸識，可以總攝一切三界、五
趣，三種雜染(煩惱、業、生)所攝的依他起相。

• 三雜染所攝的依他起相是虛妄分別為自性的。

• 談到唯識，就要知道無義。

• 妄心所取的對象叫做義；在我們看，義是離心以
外實有的，實際上它根本沒有獨立的自體，不過
在分別心上現起這似境的影像罷了。所以外境不
是客觀的存在，而是內心妄現的影像。

• 依他起相是賴耶種子所生，是虛妄分別為自性，
是非真實義 (遍計相)的所依。



4、釋名義

(1) 依他生故：依他起法的現起，是從自類的
熏習種子所生。這現行，望能生的種子叫
做他，依他種子為緣而生起，所以「名依
他起」。

(2) 依他住故：依他起性的東西，在生起的剎
那是剎那即滅的，決無有功能可以自然安
住。唯有在其他諸法的相互依持下，才能
剎那間發生作用，所以名依他起。

• 前一說依種子親因緣說，後一答依其他助
緣說，總之依因托緣而起就是「依他起」。



(三) 遍計所執相

1、體性：

凡夫因無始來的虛妄熏習，在虛妄分別心

現起時，就在這無義唯有識中，有種種

似義的分別相顯現；這似義就是遍計所執

相。



2、釋名義

(1) 遍計相故：

• 意識生起時，對於所分別的「似義」，有
無量種種的行相。所以無量行相的意識，
能周遍計度一切境界，是能遍計者。

• 意識無量行相的遍計是顛倒的，是非義取
義的亂識。但非義取義，不是全出於意識
的構思。無始妄熏習力，意識生起的時候，
自然的現起亂相──義，這亂相就是遍計所
執性。



(2) 遍所計故：

• 似義顯現的亂相，它的自相實在是毫無自
體的，它唯是那能遍計的虛妄分別心的所
執而已，即亂識為它的自性。

• 它是分別──識所現的，所以叫遍計性。

• 總之，遍計本是妄識的能緣作用。前說它
的能生遍計──意識；這說它是遍計的假立。
它所以稱遍計執性，都從遍計的分別心來。



(3) 能遍計與所遍計

1) 能遍計

• 要有能遍計、所遍計才能成立遍計所執性

• 能遍計是第六意識，因為來第六意識有分
別，包括自性分別、隨念分別和計度分別。

• 「自名言熏習的種子」：在第六意識現起
分別時，這能分別熏成它能分別的見識
種子。

• 「一切識名言熏習的種子」：就是在第六
意識緣眼等見識及色聲等的相識時，因所
分別而熏成意識的相識種子。



• 由這二類種子(自他名言熏習)，所以第
六意識現起的時候，起無邊的行相，於
所緣的一一法中，分別而轉。

• 因為意識普於一切分別計度，故名能遍
計。

第六意識，是迷悟的關鍵，起惑造業，
修行證真，都是在意識中。它在遍計顛
倒中，確是最極重要的，所以《攝大乘
論』特別的說是意識。



2) 所遍計
「依他起自性，名所遍計」，這點出所遍
計是什麼。能遍計的所緣，皆是從種子
生起的依他起，因此立依他起為所遍計

3) 遍計所執
• 如果周遍計度，以種種的行相去遍計依
他起，令依他起自性成為遍計的「所遍
計」，這成為所遍計的依他，就名「遍
計所執自性」

• 能遍計與所遍計，都是依他起，而能遍
計所計的所遍計，就叫做遍計所執自性。



• 問：所遍計與遍計所執性，到底是同呢異
呢？

答：依本論看來：依他起為性的所遍計，
就是在亂識生時，從熏習力自然現起的相
識。它雖然唯識為自性的，但在有漏的虛
妄分別心中，並不能了解。不但亂識見它
是實有的義，這似現為義的本身也現起一
種似實有的相。

• 這亂識一直是無始顛倒的，非經聞熏思修，
不能理解它非義似義，也就是不能認識它
唯識為性。



 所以它雖是名言熏習所生唯識為性的，如
在能遍計心上出現的時候，它就是遍計所
執性。

總之，從種所生唯識為性的方面，它是依
他起性的所遍計；但在能所交涉的認識上，
為緣而生亂識的執著上，它就是遍計所執
性。遍計所執性，是所遍計的認識化。

如此心生，如此義現，在我們眾生的有漏
心中，所遍計與遍計執性，是一事的兩面，
並不能分離。



虛妄分別

似義顯現

見識

相識

能取

所取



見識
阿賴耶

相識 心外

能遍計

(第六識)

所遍計
似義顯現

我、我所



(四)圓成實

1、體性

• 在依他起相上，因遍計性的「似義相永無有
性」，就是徹底通達遍計性無，依他諸法因
空卻遍計執性所顯的空相，叫圓成實相。

2、釋名義

(1) 理：無變異性(自性圓成實)

遍計性永無所顯的法性，是恆恆時常常時無
有變異的，它是諸法的真實性。就是在欺誑
的亂相顯現時，它也還是如此；離卻亂相而
顯現真相時，它也還是如此。這不變異的
性，叫圓成實性。



(2) 事：勝義性(清淨圓成實)

• 勝義有兩個意思：

1) 勝義是清淨的勝智的所緣性（義），因
勝智的通達而離染得清淨，就是圓成實。

2) 勝義是一切善法的最勝性，它是一切善
法中最殊勝的，所以也稱為勝義善。由
此二種的最勝義，所以名「圓成實性」。



四、入唯識性

入所知相：唯識性(說明入所知相體)

1、廣成唯識

1) 唯識無有義故：

一切法唯是虛妄分別的亂識，沒有似義顯現的所
取義，所取義是沒有實體的。這是唯識的根本義；
下面的兩相，不過為說明現象，

2) 有相有見二識的差別：

二性就是相識和見識；雖然唯是一識，但在亂識
現起的時候，就有一分所取的相，一分能取的見
的二性差別現前，這相見皆是識，所以叫相識見
識。一般人以為相是外境，見是內心，實際上兩
種都是識。



3) 種種行相而生起故：

種種就是多種多樣。在能所交涉的心境上，有種
種的行相現起，所以雖唯是一識，而成為千差萬
別的不同現象。

2、悟入唯識性
• 由修唯識觀而悟入唯識性，就是悟入所知的實
性。

• 修唯識觀有兩個階段：

–所知：以唯識觀，觀一切法皆不可得，虛妄分
別識為一切法的自性，這是第一階段所觀的唯
識觀，也叫方便唯識觀。

–能知：進一步的觀察，不但境不可得，就是這
虛妄分別識也不可得，如是心境俱泯，悟入平
等法性，或法性心，或圓成實性。


